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林光治  

被上訴人    台灣普客二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望月弘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停車費用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6月

24日本院宜蘭簡易庭114年度宜小字第130號第一審小額民事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其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並表明原判決

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

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

或防禦方法。但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第436條

之28分別定有明文。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

第468條及第469條第1至5款之規定，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

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而言，且判決有同法第469條

第1款至第5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小

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如依同法第468條規定，以

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

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

項，或有關解釋字號、憲法法庭裁判意旨，或成文法以外之

習慣或法理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

列各款事由提起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

合於各該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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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若小額訴訟程序上訴人之上訴狀或

理由書未依上述方法表明者，自難認已對原判決之違背法令

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即不合法。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

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

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

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

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情形。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

項準用同法第471條第1項之上訴法律審（第三審）之規定，

小額訴訟程序之上訴人若未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提出如上所

述之合法上訴理由書於第二審法院，第二審法院無庸命其補

正，即得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

段規定，逕以裁定駁回之。

二、本件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僅以其單行公告之停車管理規

範請求違約金及停車費，除不符合民法違約金相關規定之精

神，且似已違反憲法之公平原則，本件實際情形為伊當日至

蘭陽仁愛醫院就診，停車不到1小時，離開時因找不到繳費

處，故未為繳納，而被上訴人亦從未通知伊繳納停車費，故

伊收受法院移轉管轄裁定，認為係詐騙集團所為，被上訴人

逕以訴訟請求新臺幣（下同）3,240元，實有違公平原則，

且違約金約定過高者，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法院得酌減

至相當數額，原判決如此3千倍數之所謂違約金，顯非一般

人所能接受之法律意旨等語。並聲明：原判決及假執行判決

均廢棄，請求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三、經查，上訴人於民國114年7月9日就本院宜蘭簡易庭114年度

宜小字第130號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核其上訴意

旨，僅係空言指摘原審認定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停車費用

有違公平原則，及原審未酌減被上訴人請求之違約金等情。

惟按，關於約定違約金之核減及就其他不確定之概念適用於

具體事件時，除認其所為判斷，顯然有違公平正義之原則

外，應認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之行使，不得據為上訴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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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79年度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經核

原審判決乃係依據被上訴人所提出之本案停車場之現場相關

告示板，及辨識系統進出場時間及監視器照片，審酌上訴人

曾數次進場利用該處停車，卻數度未繳費即離場，違反現場

告示之約定情節重大，認被上訴人請求違約金3,000元，為

有理由，而未酌減違約金，此乃屬事實審法院職權之行使，

再佐以原審就違約金3,000元之認定，究有何依「一般客觀

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應認約定之金

額過高而有顯失公平之情事乙節，上訴人並未於上訴理由中

就此部分為主張及舉證，自難認原審判定上訴人應給付被上

訴人3,000元之違約金有違公平正義原則。是上訴人所指摘

之前揭內容，均屬事實審法院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職權行

使事項，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依自由心證判斷之，並非屬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之情

形，尚難認上訴人就此係對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

指摘。況前揭上訴理由均屬上訴人於原審未曾提出之新攻擊

防禦方法，上訴人並未表明原審有何違背法令之處，致其未

能於原審提出上開新攻擊防禦方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之28規定，此部分上訴意旨，於法亦有不合。

四、此外，上訴人並未具體指出原審判決有何其他民事訴訟法第

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定違背法令之情事，亦未指

明原審判決所違反之法令條項或其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有何

判決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參諸前開說明，自不得謂已合法

表明上訴理由，是本件上訴顯難認為合法。從而，本件上訴

人既未依法提起上訴，且已逾上開20日補提上訴理由之法定

期間，迄今仍未補提合法之上訴理由書，應認本件上訴為不

合法，而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

五、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

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確定其數額為2,250元，並應由上訴

人負擔。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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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張文愷

　　　　　　　　　　　　　　　法　官 黃千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製作。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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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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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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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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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林光治  
被上訴人    台灣普客二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望月弘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停車費用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6月24日本院宜蘭簡易庭114年度宜小字第130號第一審小額民事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其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並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第436條之28分別定有明文。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及第469條第1至5款之規定，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而言，且判決有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如依同法第468條規定，以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解釋字號、憲法法庭裁判意旨，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各款事由提起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若小額訴訟程序上訴人之上訴狀或理由書未依上述方法表明者，自難認已對原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即不合法。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情形。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71條第1項之上訴法律審（第三審）之規定，小額訴訟程序之上訴人若未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提出如上所述之合法上訴理由書於第二審法院，第二審法院無庸命其補正，即得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規定，逕以裁定駁回之。
二、本件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僅以其單行公告之停車管理規範請求違約金及停車費，除不符合民法違約金相關規定之精神，且似已違反憲法之公平原則，本件實際情形為伊當日至蘭陽仁愛醫院就診，停車不到1小時，離開時因找不到繳費處，故未為繳納，而被上訴人亦從未通知伊繳納停車費，故伊收受法院移轉管轄裁定，認為係詐騙集團所為，被上訴人逕以訴訟請求新臺幣（下同）3,240元，實有違公平原則，且違約金約定過高者，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法院得酌減至相當數額，原判決如此3千倍數之所謂違約金，顯非一般人所能接受之法律意旨等語。並聲明：原判決及假執行判決均廢棄，請求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三、經查，上訴人於民國114年7月9日就本院宜蘭簡易庭114年度宜小字第130號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核其上訴意旨，僅係空言指摘原審認定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停車費用有違公平原則，及原審未酌減被上訴人請求之違約金等情。惟按，關於約定違約金之核減及就其他不確定之概念適用於具體事件時，除認其所為判斷，顯然有違公平正義之原則外，應認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之行使，不得據為上訴之理由（最高法院79年度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經核原審判決乃係依據被上訴人所提出之本案停車場之現場相關告示板，及辨識系統進出場時間及監視器照片，審酌上訴人曾數次進場利用該處停車，卻數度未繳費即離場，違反現場告示之約定情節重大，認被上訴人請求違約金3,000元，為有理由，而未酌減違約金，此乃屬事實審法院職權之行使，再佐以原審就違約金3,000元之認定，究有何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應認約定之金額過高而有顯失公平之情事乙節，上訴人並未於上訴理由中就此部分為主張及舉證，自難認原審判定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000元之違約金有違公平正義原則。是上訴人所指摘之前揭內容，均屬事實審法院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事項，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並非屬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之情形，尚難認上訴人就此係對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況前揭上訴理由均屬上訴人於原審未曾提出之新攻擊防禦方法，上訴人並未表明原審有何違背法令之處，致其未能於原審提出上開新攻擊防禦方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8規定，此部分上訴意旨，於法亦有不合。
四、此外，上訴人並未具體指出原審判決有何其他民事訴訟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定違背法令之情事，亦未指明原審判決所違反之法令條項或其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有何判決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參諸前開說明，自不得謂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是本件上訴顯難認為合法。從而，本件上訴人既未依法提起上訴，且已逾上開20日補提上訴理由之法定期間，迄今仍未補提合法之上訴理由書，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而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
五、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確定其數額為2,250元，並應由上訴人負擔。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張文愷
　　　　　　　　　　　　　　　法　官 黃千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製作。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雨萱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林光治  

被上訴人    台灣普客二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望月弘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停車費用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6月

24日本院宜蘭簡易庭114年度宜小字第130號第一審小額民事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其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並表明原判決

    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

    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

    或防禦方法。但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第436條之

    28分別定有明文。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

    468條及第469條第1至5款之規定，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判

    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而言，且判決有同法第469條第1

    款至第5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小額

    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如依同法第468條規定，以原

    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

    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

    或有關解釋字號、憲法法庭裁判意旨，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

    或法理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

    之具體事實。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各

    款事由提起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

    各該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若小額訴訟程序上訴人之上訴狀或理由

    書未依上述方法表明者，自難認已對原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

    體之指摘，其上訴即不合法。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

    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

    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

    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

    理由或理由矛盾情形。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

    用同法第471條第1項之上訴法律審（第三審）之規定，小額

    訴訟程序之上訴人若未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提出如上所述之

    合法上訴理由書於第二審法院，第二審法院無庸命其補正，

    即得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規

    定，逕以裁定駁回之。

二、本件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僅以其單行公告之停車管理規

    範請求違約金及停車費，除不符合民法違約金相關規定之精

    神，且似已違反憲法之公平原則，本件實際情形為伊當日至

    蘭陽仁愛醫院就診，停車不到1小時，離開時因找不到繳費

    處，故未為繳納，而被上訴人亦從未通知伊繳納停車費，故

    伊收受法院移轉管轄裁定，認為係詐騙集團所為，被上訴人

    逕以訴訟請求新臺幣（下同）3,240元，實有違公平原則，

    且違約金約定過高者，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法院得酌減

    至相當數額，原判決如此3千倍數之所謂違約金，顯非一般

    人所能接受之法律意旨等語。並聲明：原判決及假執行判決

    均廢棄，請求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三、經查，上訴人於民國114年7月9日就本院宜蘭簡易庭114年度

    宜小字第130號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核其上訴意

    旨，僅係空言指摘原審認定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停車費用

    有違公平原則，及原審未酌減被上訴人請求之違約金等情。

    惟按，關於約定違約金之核減及就其他不確定之概念適用於

    具體事件時，除認其所為判斷，顯然有違公平正義之原則外

    ，應認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之行使，不得據為上訴之理由（

    最高法院79年度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經核原

    審判決乃係依據被上訴人所提出之本案停車場之現場相關告

    示板，及辨識系統進出場時間及監視器照片，審酌上訴人曾

    數次進場利用該處停車，卻數度未繳費即離場，違反現場告

    示之約定情節重大，認被上訴人請求違約金3,000元，為有

    理由，而未酌減違約金，此乃屬事實審法院職權之行使，再

    佐以原審就違約金3,000元之認定，究有何依「一般客觀事

    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應認約定之金額

    過高而有顯失公平之情事乙節，上訴人並未於上訴理由中就

    此部分為主張及舉證，自難認原審判定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

    人3,000元之違約金有違公平正義原則。是上訴人所指摘之

    前揭內容，均屬事實審法院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

    事項，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

    自由心證判斷之，並非屬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之情形，

    尚難認上訴人就此係對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

    。況前揭上訴理由均屬上訴人於原審未曾提出之新攻擊防禦

    方法，上訴人並未表明原審有何違背法令之處，致其未能於

    原審提出上開新攻擊防禦方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8

    規定，此部分上訴意旨，於法亦有不合。

四、此外，上訴人並未具體指出原審判決有何其他民事訴訟法第

    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定違背法令之情事，亦未指

    明原審判決所違反之法令條項或其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有何

    判決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參諸前開說明，自不得謂已合法

    表明上訴理由，是本件上訴顯難認為合法。從而，本件上訴

    人既未依法提起上訴，且已逾上開20日補提上訴理由之法定

    期間，迄今仍未補提合法之上訴理由書，應認本件上訴為不

    合法，而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

五、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

    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確定其數額為2,250元，並應由上訴

    人負擔。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

    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張文愷

　　　　　　　　　　　　　　　法　官 黃千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製作。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雨萱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林光治  

被上訴人    台灣普客二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望月弘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停車費用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6月24日本院宜蘭簡易庭114年度宜小字第130號第一審小額民事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2,250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其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並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第436條之28分別定有明文。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68條及第469條第1至5款之規定，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而言，且判決有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如依同法第468條規定，以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解釋字號、憲法法庭裁判意旨，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各款事由提起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若小額訴訟程序上訴人之上訴狀或理由書未依上述方法表明者，自難認已對原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即不合法。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情形。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71條第1項之上訴法律審（第三審）之規定，小額訴訟程序之上訴人若未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提出如上所述之合法上訴理由書於第二審法院，第二審法院無庸命其補正，即得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規定，逕以裁定駁回之。

二、本件上訴意旨略以：被上訴人僅以其單行公告之停車管理規範請求違約金及停車費，除不符合民法違約金相關規定之精神，且似已違反憲法之公平原則，本件實際情形為伊當日至蘭陽仁愛醫院就診，停車不到1小時，離開時因找不到繳費處，故未為繳納，而被上訴人亦從未通知伊繳納停車費，故伊收受法院移轉管轄裁定，認為係詐騙集團所為，被上訴人逕以訴訟請求新臺幣（下同）3,240元，實有違公平原則，且違約金約定過高者，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法院得酌減至相當數額，原判決如此3千倍數之所謂違約金，顯非一般人所能接受之法律意旨等語。並聲明：原判決及假執行判決均廢棄，請求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三、經查，上訴人於民國114年7月9日就本院宜蘭簡易庭114年度宜小字第130號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核其上訴意旨，僅係空言指摘原審認定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停車費用有違公平原則，及原審未酌減被上訴人請求之違約金等情。惟按，關於約定違約金之核減及就其他不確定之概念適用於具體事件時，除認其所為判斷，顯然有違公平正義之原則外，應認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之行使，不得據為上訴之理由（最高法院79年度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經核原審判決乃係依據被上訴人所提出之本案停車場之現場相關告示板，及辨識系統進出場時間及監視器照片，審酌上訴人曾數次進場利用該處停車，卻數度未繳費即離場，違反現場告示之約定情節重大，認被上訴人請求違約金3,000元，為有理由，而未酌減違約金，此乃屬事實審法院職權之行使，再佐以原審就違約金3,000元之認定，究有何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應認約定之金額過高而有顯失公平之情事乙節，上訴人並未於上訴理由中就此部分為主張及舉證，自難認原審判定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000元之違約金有違公平正義原則。是上訴人所指摘之前揭內容，均屬事實審法院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事項，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並非屬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之情形，尚難認上訴人就此係對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況前揭上訴理由均屬上訴人於原審未曾提出之新攻擊防禦方法，上訴人並未表明原審有何違背法令之處，致其未能於原審提出上開新攻擊防禦方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8規定，此部分上訴意旨，於法亦有不合。

四、此外，上訴人並未具體指出原審判決有何其他民事訴訟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定違背法令之情事，亦未指明原審判決所違反之法令條項或其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有何判決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參諸前開說明，自不得謂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是本件上訴顯難認為合法。從而，本件上訴人既未依法提起上訴，且已逾上開20日補提上訴理由之法定期間，迄今仍未補提合法之上訴理由書，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而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

五、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確定其數額為2,250元，並應由上訴人負擔。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張文愷

　　　　　　　　　　　　　　　法　官 黃千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製作。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雨萱



